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５

证券简称：凯撒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６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收到公司研发总监王国海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王

国海先生由于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研发总监职务，上述辞职报告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

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王国海先生辞去公司研发总监职务后不再担任公司的其他职

务。

公司董事会对王国海先生在任期间对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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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嘉实货币市场基金收益支付的公告

（

２０１１

年第

８

号）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２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０７０００８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嘉实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

同

》、《

嘉实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

等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

金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１

日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累计收益

＝∑

基金份额持有人日收益

（

即基金份额

持有人的日收益逐日累加

）

基金份额持有人日收益

＝

基金份额持有人当日收益分配前所持有

的基金份额

×

（

当日基金收益

＋

前一工作日未分配收益

）

／

当日基金

份额总额

（

按截位法保留到分

，

去尾部分参与下一日收益分配

）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

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收益支付对象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在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

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为收益再投资方式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

题的通知

》（

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拥有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起可通过相应的销售机构及其网点进行查询及赎回。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投资者申购或转换转入的本基金份额不享有当日的分配权益，赎回或转换转出的

本基金份额享有当日的分配权益。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投资者全部赎回其持有的基金份额：若本次收益分配结转的基金份额低于

１０００

份，

基金管理人将自动计算其累计收益并与赎回款一起以现金形式支付；若本次收益分配结转的基金份额高于

或等于

１０００

份，则该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无法同时赎回，其可赎回起始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

４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将于每月

２０

日集中支付并按

１．００

元的份额面值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 若

该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到下一工作日。

（

５

）咨询办法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

代销机构：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国民生银

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北京银行、平安银行、宁波银行、青岛银行、中信银行、东莞

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徽商银行、临商银行、杭州银行、温州银行、南京银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浙商银行、江

苏银行、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渤海银行、中国光大银行、洛阳银行、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

烟台银行、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哈尔滨银行、天津银行、渤海证券、申银万国证券、财富证券、兴业证券、中国

银河证券、招商证券、中信证券、长城证券、长江证券、东北证券、东方证券、东吴证券、光大证券、广发证券、

国都证券、国海证券、国盛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国信证券、国元证券、海通证券、恒泰证券、中信建投证券、浙

商证券、民生证券、平安证券、山西证券、中信万通证券、华泰证券、华西证券、中航证券、华泰联合证券、德邦

证券、东海证券、宏源证券、湘财证券、世纪证券、西部证券、金元证券、国联证券、中银国际证券、中信金通证

券、广州证券、南京证券、安信证券、中原证券、华龙证券、新时代证券、上海证券、东莞证券、万联证券、第一

创业证券、大同证券、齐鲁证券、国金证券、财通证券、中投证券、瑞银证券、华鑫证券、中山证券、中国民族证

券、厦门证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爱建证券、华宝证券、江海证券、方正证券、

英大证券、西南证券、日信证券、华福证券、信达证券、东兴证券、华融证券、高华证券。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南京银行等

８

家代销机构为嘉实

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 上述代销机构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起对所有投资者办理

嘉实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１．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南京市白下区淮海路

５０

号

法定代表人：林复

电话：（

０２５

）

８４５４４０２１

传真：（

０２５

）

８４５４４１２９

联系人：翁俊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６４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ｎｊｃｂ．ｃｏｍ．ｃｎ

２．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

１５

号

法定代表人：王金龙

电话：（

０２２

）

２８４０５３３０

传真：（

０２２

）

２８４０５６３１

联系人：杨森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９６０２９６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ｔｉａｎｊｉｎ．ｃｏｍ

３．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深圳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４０－４２

层

法定代表人：卢长才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９５９９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９５４５

联系人：方文

客服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９５１１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ｃｏｍ．ｃｎ

４．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２

号楼

２２－２９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２

号楼

２１－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潘鑫军

电话：（

０２１

）

６３３２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６３３２６１７３

联系人：吴宇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０３

网址：

ｗｗｗ．ｄ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５．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天河区天河北路

１８３－１８７

号大都会广场

４３

楼（

４３０１－４３１６

房）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天河北路大都会广场

１８

、

１９

、

３６

、

３８

、

４１

和

４２

楼

法定代表人：林治海

电话：（

０２０

）

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０

）

８７５５５３０５

联系人：黄岚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７５

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网址：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６．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

区金融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Ａ

座

６－９

层

法定代表人：赵大建

电话：（

０１０

）

５９３５５９４１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５５３７９１

联系人：李微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５６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ｅ５６１８．ｃｏｍ

７．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办公地址：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８

层

法定代表人：李剑阁

电话：（

０１０

）

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传真：（

０１０

）

８５６７９５３５

联系人：王雪筠

客服电话：（

０１０

）

８５６７９２３８

；（

０１０

）

８５６７９１６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８．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１２－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徐勇力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５５５３１６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５５５２４６

联系人：汤漫川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３

网址：

ｗｗｗ．ｄｘｚｑ．ｎｅｔ．ｃｎ

９．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惠顾办理嘉实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认购等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２

、

２００００２

、

１１２００５

、

１１２００６

证券简称：万科

Ａ

、万科

Ｂ

、

０８

万科

Ｇ１

、

０８

万科

Ｇ２

公告编号：〈万〉

２０１１－０４８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０８

万科

Ｇ２

”票面利率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有关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是否调整利率：不调整，票面利率

７．００％

保持不变

２．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可选择不回售、部分回售或全部回售

３．

回售价格：

１００

元

／

张

４．

回售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５．

回售资金到账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

风险提示：投资者参与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张卖出持有的“

０８

万科

Ｇ２

”。 截至本公告发出前一交

易日，“

０８

万科

Ｇ２

”的收盘价为

１０２．００

元

／

张，高于回售价格。 投资者参与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请投资者注意

风险。

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

日公告的《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２００８

年公司发行的

无担保品种公司债券（简称“

０８

万科

Ｇ２

”）在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上调票面利率，上调幅

度为

１

至

１００

个基点（含本数），债券票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

３

年票面年利率

７．００％

加上上调基点，在债券

存续期后

２

年固定不变，投资者有权选择在“

０８

万科

Ｇ２

”存续期的第

３

个付息日将其持有的“

０８

万科

Ｇ２

”全部

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现将发行人是否行使上调“

０８

万科

Ｇ２

”票面利率选择权事宜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

０８

万科

Ｇ２

”基本情况及利率调整事项

１．

债券名称：

２００８

年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无担保品种）

２．

债券简称：

０８

万科

Ｇ２

３．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０６

４．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５．

债券期限：

５

年期，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６．

票面金额：

１００

元

７．

票面利率：

７．００％

。 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

０８

万科

Ｇ２

”存续期限的第

３

年末上调债券后

２

年的票面利

率，上调幅度为

１

至

１００

个基点（含本数），其中一个基点为

０．０１％

８．

还本付息方式：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

兑付一起支付

９．

信用级别：

２０１１

年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对“

０８

万科

Ｇ２

”进行跟踪评级，上调“

０８

万科

Ｇ２

”的信用等

级为

ＡＡＡ

１０．

上市时间和地点：“

０８

万科

Ｇ２

”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１．

债券登记、托管、代理债券付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２．

利率调整：在“

０８

万科

Ｇ２

”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发行人选择不上调票面利率，“

０８

万科

Ｇ２

”的票面利率

维持

７．００％

，在“

０８

万科

Ｇ２

”存续期后

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固定不变

二、“

０８

万科

Ｇ２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及回售实施办法

１．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投资者可选择不回售、部分回售或全部回售

２．

风险提示：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投资者以

１００

元

／

张的价格卖出“

０８

万科

Ｇ２

”。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

前一个交易日，“

０８

万科

Ｇ２

”的收盘价格为

１０２．００

元

／

张，高于回售价格。 投资者参与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请

投资者注意风险

３．

回售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４．

回售价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张。 以

１０

张（即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为一个回售单位，回售金额必须是

１０００

元的整数

倍且不少于

１

，

０００

元

５．

回售登记办法：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在回售登记日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当日收市后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销。 相应的债券将被

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６．

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登记日进行登记，逾期未办理回售登记手续即视为投资者不回售，同意

继续持有“

０８

万科

Ｇ２

”

三、回售部分债券付款安排

１．

回售资金到账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

２．

回售部分债券享有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４

日期间利息，利率为

７．００％

。 付息每手（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

“

０８

万科

Ｇ２

”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７０

元（含税。 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

息为

５６

元；非居民企业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６３

元。 ）

３．

付款方式：发行人将依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登记结果对“

０８

万科

Ｇ２

”回

售部分支付本金及利息， 该回售资金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投资

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 再由该证券公司在回售资金到账日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

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四、回售登记日的交易

“

０８

万科

Ｇ２

”在回售登记日将继续交易。

五、关于本次回售所付利息缴纳所得税的说明

１．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债

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２．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

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ＱＦＩＩ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企业

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非居民企业债券持有者如需获取完税证明，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含当日）填写附件列示的表格传真

至联系地址，并请将原件签章后寄送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３．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六、“

０８

万科

Ｇ２

”回售的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

３３

号万科中心

联系人：梁洁、吉江华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６０６６６６

转董事会办公室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５３１６９６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１２９

２．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２１

楼

联系人：车军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４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７１３３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１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附件：

债券持有人信息 中文

（

如有

）

英文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

如有

）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地址

国

（

地区

）

别

应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情况

证券账户号码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债数

（

张

）

应纳所得税金额

（

人民币

：

元

）

联系人信息

姓名

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签章：

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９

证券简称：皇氏乳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２７

广西皇氏甲天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本公司股票连续

３

个交易日内（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

－１９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２０％

，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上午开市起停

牌

１

小时。

二、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说明

１．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２．

近日，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公司在水牛奶的广告宣传中引用的营养数据与公司

２００９

年《招股说明

书》中引用的营养数据存在差异。 获知消息后，公司高度重视此事，立即展开内部核查。 经查实，确系公司相

关部门之间沟通不足，水牛奶广告宣传引用的营养数据出自《中国水牛科学》、《液态奶》、《乳品制造学》这三

本牛奶类专业书籍中的研究数据，而公司《招股说明书》引用的营养数据则出自中国科学院《中国发展奶水

牛业的建议》，两组数据有所差异。 为此，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在公司官网上发出公开信向公众说明情况

并致歉，同时立即着手撤换各地投放的广告，目前广告撤换工作已基本完成。 针对此事，公司内部也已经做

出检讨，并责成全公司就此次事件吸取经验教训，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务必要严谨审慎。

３．

经自查，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４．

经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询证，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５．

经查询，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买卖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三、风险提示

１．

经自查，本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２．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发布的《广西皇氏甲天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中对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的经营业绩进行预计，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幅度在预计范围之内。 公司预约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披露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半年度业绩信息未向任何第三方

提供。 董事会决定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３．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皇氏甲天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与通联支付合作开通工商银行、

光大银行、平安银行借记卡网上直销业务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进一步方便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方式投资基金，富安达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通联支付

＂

）合作，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起面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工商银行

＂

）借记卡、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光大银行

＂

）借记卡、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平安银行

＂

）借记卡持卡人推出基金网上

直销业务。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持有工商银行借记卡、光大银行借记卡、平安银行借记卡的个人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范围

富安达优势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７１０００１

），及以后发行的富安达旗下的基金产品，如有

特殊情况，以公告为准。

三、适用业务范围

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购、定投申购、赎回、转换、转托管（仅限转入）、分红方式变更、账户资料变更、交易

查询等业务。

四、业务操作说明

持有上述银行借记卡的个人投资者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ｆａｄ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按照提示开通通联支付方式

后，即可进行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开户、交易及查询等业务。 其中，使用工商银行借记卡的投资者须先

申请工商银行

Ｕ

盾或电子银行口令卡。

五、适用费率

１

、投资者以通联支付方式使用工商银行借记卡、光大银行借记卡、平安银行借记卡通过本公司网上交

易系统申购或定投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优惠申购费率为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中披露的原申

购费率的

４０％

，按此标准计算的优惠申购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或为

固定费用的，则执行该基金原申购费率。 优惠申购费率仅适用于本公司管理的已开通网上直销交易申购业

务且申购费率不为零的前端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

２

、各基金具体申购费率和计算方法参见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３

、本公司可根据法律法规、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以及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对上述费率进行调整，并

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公告。

六、本公告有关基金网上直销交易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七、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本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ｆａｄ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网上交易平台：

ｈｔｔｐｓ

：

／／ｔｒａｄｅ．ｆａｄ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ｅｔｒａｄｉｎｇ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３０－６９９９

客户服务邮箱：

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ａｄ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或招募说明书（更新）及有关网上

交易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网上交易的固有风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

特别是账号和密码。

特此公告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１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期，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老挝公共工程与交通运输部签署了老挝川圹机场扩建项目和老挝

瓦岱国际机场扩建项目商务合同。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老挝公共工程与交通运输部签署了老挝川圹机场扩建

项目商务合同，合同金额为

８

，

０９１．４７

万美元。 该项目位于老挝川圹省丰沙湾市西南方向约

３

公里处，内容包

括改造并延长现有跑道，新建国际航站楼，安装灯光系统和导航系统，对排水系统等机场附属设施进行升级

改造等。 合同工期为

３６

个月。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老挝公共工程与交通运输部签署了老挝瓦岱国际机场

扩建项目商务合同，合同金额为

３

，

７６８．４９

万美元。 该项目位于老挝首都万象市，内容为停机坪扩建及跑道安

全区升级，新建民航局及机场管理局办公楼，改造现有机场排水系统、灯光系统及其他附属设施等。 合同工

期为

２０

个月。

老挝川圹机场扩建项目和老挝瓦岱国际机场扩建项目商务合同金额合计为

１１

，

８５９．９６

万美元， 约合

７５

，

８３４．９６

万元人民币，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营业总收入

５０５

，

６７２．４１

万元的

１５％

。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６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７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披露

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

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约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披露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 为充分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

益，现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说明如下：

鉴于公司目前资本公积金较高并结合公司未来发展和股本

扩张的需要，董事会拟提出的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预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股

４９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不另行进行利润分配

的方案，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９８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在该预案披露前， 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并

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对该分配预案签署书面确认文件，

承诺在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方案时，投赞成票。

该初步预案尚未提交公司董事会正式审议。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

度最终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由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并提交股东大会通过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０

证券简称：锡业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１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发行公告》，本期债券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１２

亿元，发行价

格为每张人民币

１００

元， 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

方式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结束，发行具体情况如下：

１

、网上发行

本期债券网上预设的发行数量为

０．２

亿元。 最终网上实际发行数量为

０．２

亿元， 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

１．６７％

。

２

、网下发行

本期债券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为

１１．８

亿元。 最终网下实际发行数量为

１１．８

亿元，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

９８．３３％

。

特此公告

发行人：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债券受托管理人、联合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O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３

证券简称：

Ｓ＊ＳＴ

聚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３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股改动议情况

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共计

５５

家，其中已有

４９

家提出股改动议，其持股数量占公司非流通股总数的

９９．０１％

，其余非流通股股东因注销、无法联系、正在办理等原因未明确提出股改动议。

二、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公司已经聘请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股改保荐机构。

三、公司董事会拟采取的措施

为彻底解决公司的巨额债务负担，改善公司资产质量，实现公司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在经过与非流通股

股东、重组方、相关债权人进行充分协商沟通后，各方最终确定将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与拟实施的资产重组

和债务重组相结合，同步进行。

经公司七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公司在聚友企业银行业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见证下， 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与首控聚友集团有限公司及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应虎先生签订了《成

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框架协议》。

目前，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已制订了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的重组方案也已制作完成，现股

改方案和重组方案已提交有关部门进行沟通。 公司将加快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工作，以尽快启动股改程序。

四、保密义务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第七条等的规

定履行保密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

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及时披露股改相关事项。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对未按规定披露信

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成都市上升街

７２

号

８

楼

邮编：

６１００１５

电话：

０２８－８６７５８７５１

传真：

０２８－８６７５８３３１

联系人：吴锋

电子信箱：

ｗｕｆｅｎｇ＠ｕｆｇ．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一年八月十九日

诺安货币市场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

２０１１

年第

８

号）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２日

一、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诺安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诺安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３２０００２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６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诺安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

诺安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

书

》、《

诺安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１

日止

二、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者累计收益

＝∑

投资者日收益

（

即投资者日收益逐日累

加

）

投资者日收益

＝

投资者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

／ １００００＊

当

日每万份基金单位收益

（

保留到分

，

即保留两位小数点后四舍

五入

）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在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

基金份额持有人

。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默认为收益再投资方式

，

投资者收益结

转的基金份额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起可查询及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

收问题的通知

》（

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对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

机构投资者

）

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和企业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

提示：

１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５

］

４１

号）的规定，投资者当

日申购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当日赎回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不享有基金

的分配权益。

２

、若投资者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全部赎回基金份额，本基金将自动计算其累计收益，并与赎回款一起以现金形

式支付。

３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于每月

２２

日集中支付并按

１

元面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若该日为非工作日，则顺

延到下一工作日。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１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ｌｉｏｎ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２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８

；

３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国光大银行、浦发银行、北

京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平安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宁波银行、温州银行、南京银行、杭州银行、江苏银行、上海农商

银行、洛阳银行、齐商银行、渤海银行、烟台银行、哈尔滨银行、国泰君安证券、中信建投证券、海通证券、中国银河

证券、广发证券、国信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华泰联合证券、金元证券、长江证券、南京证券、湘财证券、兴业证券、东

海证券、德邦证券、中信金通证券、招商证券、东莞证券、国都证券、华泰证券、安信证券、江南证券、平安证券、东方

证券、光大证券、中信证券、渤海证券、国元证券、上海证券、新时代证券、长城证券、东北证券、齐鲁证券、宏源证券、

中投证券、山西证券、广州证券、国联证券、浙商证券、江海证券、爱建证券、华宝证券、民族证券、财通证券、信达证

券、日信证券、华龙证券、广发华福证券、华融证券、大通证券、中原证券、国海证券、西南证券、东兴证券、财达证券、

华西证券、中信万通证券、红塔证券、第一创业证券以及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代销网点。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诺安全球收益

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代销机构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新增南京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海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

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诺安全球收益

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３２００１７

）的代销机构。

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起，投资者可在上述代销机构的各营业网点办理诺安全球收益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

和认购等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代销机构的规定。

投资者欲了解诺安全球收益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证券时报》

和本公司网站上的《诺安全球收益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诺安全球收益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

额发售公告》以及基金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１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５－９６４００

、

４００８８－９６４００

，或前往南京银行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ｗｗｗ．ｎｊｃｂ．ｃｏｍ．ｃｎ

２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７７－９６６９９

（上海地区：

９６２６９９

），或前往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ｗｗｗ．ｗｚｂａｎｋ．ｃｎ

３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０９８

，

４００－８６－９６０９８

，或前往江苏银行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ｗｗｗ．ｊｓｂｃｈｉｎａ．ｃｎ

４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９６３５８

、

９５５３７

，或前往哈尔滨银行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ｗｗｗ．ｈｒｂｃｂ．ｃｏｍ．ｃｎ

５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或前往国泰君安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６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或前往中信建投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７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或前往中国银河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８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９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或前往长江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９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６８

；或前往华泰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１０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或前往中投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ｗｗｗ．ｃｊｉｓ．ｃｎ

１１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１６１６８

，或前往平安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ｗｗｗ．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１２

、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８－５８８８

；或前往南京证券各营业网点咨询

网址：

ｗｗｗ．ｎ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３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７７７７

；或前往浙商证券各营业网点咨询

网址：

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ｅ．ｃｏｍ．ｃｎ

１４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１３０３

，或前往广州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ｗｗｗ．ｇｚｓ．ｃｏｍ．ｃｎ

１５

、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０

，或前往国海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ｗｗｗ．ｇ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６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或前往国都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１７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８８

，或前往东海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ｗｗｗ．ｌｏｎｇ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１８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６６－５６７

，或前往中航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ｗｗｗ．ａｖｉｃｓｅｃ．ｃｏｍ

１９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１６１８

；或前往山西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ｗｗｗ．ｉ６１８．ｃｏｍ．ｃｎ

２０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或前往江海证券各营业网点咨询

网址：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１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９－５６１８

，或前往民族证券各营业网点咨询

网址：

ｗｗｗ．ｅ５６１８．ｃｏｍ

２２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或前往华融证券各营业网点咨询

网址：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２３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５１８

；或前往华安证券各营业网点咨询

网址：

ｗｗｗ．ｈａｚｑ．ｃｏｍ

２４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００１０９

，或前往国金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ｗｗｗ．ｇ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５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２

，或前往西部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ｗｗｗ．ｗｅｓｔｓｅｃｕ．ｃｏｍ

２６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３

；或前往东兴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ｗｗｗ．ｄｘｚｑ．ｎｅｔ．ｃｎ

２７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ｌｉｏｎ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３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解除股份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５

，

７２２

，

１６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０９９％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要点

作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价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第一大股东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美锦集团”） 以其合法持有的山西美锦焦化有限公司

９０％

的股权与公司合法拥有的全部资产进行置

换，差额部分由公司在《资产置换协议》中确定的交割日后一年内支付，已按期履行完毕。 公司

２００７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资产置换事项且同意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后，公司成为山西美锦焦化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并成为以焦炭生产销售为主的上市公司。

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除美锦集团以外的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０．８

股，合计

送

５

，

５７４

，

３３４

股。

２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审议及实施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资产置换事项于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５

日经

２００７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

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以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４

日作为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５

日对价股份上市交易。

３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追加对价安排情况

公司第一大股东美锦集团承诺：在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若公司经营业绩无法达到设定的目标，将向

追送股份安排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追加对价

１３

，

９３５

，

８３４

股并限追加一次。

公司第一大股东美锦集团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做出的追加对价承诺， 所设定的经营业绩目标和相

关事宜已经实现，按照承诺已履行完毕。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山西

明坤

科工

贸集

团有

限公

司

１、

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山西明坤科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山

西明坤

”）

承诺

：

在股权分置改革期间

，

如其他需执行对价安排的非流通

股股东的股份发生质押

、

冻结等情形而无法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

由其

代为支付

。

被垫付公司所持有的天宇电气股份申请上市流通时

，

应当

向山西明坤偿还代为垫付的对价

，

或者采取其他的方式取得山西明坤

的同意

。

２、

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山西明坤承诺

：

对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明确表示反对意见或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

，

由上市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山西明坤垫付对价股份

。

被垫付公司所持有的天宇

电气股份申请上市流通时

，

应当向山西明坤偿还代为垫付的对价

，

或者

采取其他的方式取得山西明坤的同意

。

正常履行承诺

２

中国

华融

资产

管理

公司

１、

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均承诺

：

如果不履行或者不

完全履行所作出的承诺

，

将作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违约方承担由此

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

，

并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

２、

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均声明

：

本承诺人将忠

实履行承诺

，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

责任

，

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

向明坤集团偿

还了垫付的股份

，

共计

３７４，８４０

股

。

正常履行承诺

。

三、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情况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５

，

７２２

，

１６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０９９％

；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３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

（

股

）

本次申请

上市流通

股份数量

（

股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

的比例

（％）

本次可

上市流

通股数

占无限

售股份

总数的

比例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

冻结的

股份数

量

（

股

）

本次解除

限售后剩

余有限售

条件的流

通股股份

数量

（

股

）

１

山西明坤科工贸集团有限公

司

４，１８５，９３０ ４，１８５，９３０ ９．９３ ４．３０ ２．９９９ ０ ０

２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１，５３６，２３５ １，５３６，２３５ ３．６４ １．５８ １．１０ ０ ０

合计

５，７２２，１６５ ５，７２２，１６５ １３．５７ ５．８８ ４．０９９ ０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单位：股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７，８８８，４６５ ３４．３０％ －５，７２２，１６５ ４２，１６６，３００ ３０．２１％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５３６ ，２３５ １．１０％ －１，５３６，２３５ ０ ０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４６，３５２，２３０ ３３．２０％ －４，１８５，９３０ ４２，１６６，３００ ３０．２１％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４６，３５２，２３０ ３３．２０％ －４，１８５，９３０ ４２，１６６，３００ ３０．２１％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９１，７１０，７３０ ６５．７０％ ＋５，７２２，１６５ ９７，４３２，８９５ ６９．７９％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１，７１０，７３０ ６５．７０％ ＋５，７２２，１６５ ９７，４３２，８９５ ６９．７９％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３９，５９９，１９５ １０．００％ ０ １３９，５９９，１９５ １０．００％

注：国有法人持股项目中，本次变动后的差额部分

３７４

，

８４０

股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偿还山西明坤科

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代为垫付的股份。 垫付偿还后，该部分股份列入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截至目

前小股

东垫付

偿还数

（

股

）

本次解限前已

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

情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

（

垫付偿

还股数

）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代小股东垫付

（

股

）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１

山西明坤科工

贸集团有限公

司

１８，２７６，５３７ １３．０９ １，１１４，８７０ ９８４，１８３ １３，９５９，９２０ １０．００ ４，１８５，９３０ ２．９９９ －－

２

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公司

１，９１１，０７５ １．３７ －－ －－ －－ －－ １，５３６，２３５ １．１０ ３７４，８４０

合计

２０，１８７，６１２ １４．４６ １，１１４，８７０ ９８４，１８３ １３，９５９，９２０ １０．００ ５，７２２，１６５ ４．０９９ ３７４，８４０

备注：股改时，山西明坤科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明坤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２２

，

７３６

，

０００

股，执行对价

安排后，持有股份

１８

，

２７６

，

５３７

股。 同时，由于股改时的需求，明坤集团为一些小股东垫付了对价，垫付完成后，

明坤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

１７

，

１６１

，

６６７

股。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９

家非流通股股东向本公司提出

解禁申请， 分别向明坤集团偿还了垫付的股份， 共计

６０９

，

３４３

股， 明坤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

１７

，

７７１

，

０１０

股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明坤集团持有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份

１３

，

９５９

，

９２０

股可上市流通，剩余非流通股股份共计

３

，

８１１

，

０９０

股。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１

家非流通股股东向明坤集团偿还了垫付的股份，共计

３７４

，

８４０

股。截止到目前，明坤集

团持有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份共计

４

，

１８５

，

９３０

股。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

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

本的比例

（

％

）

１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４ １

，

１７８

，

３５６ ０．８４

２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５ １

，

３１８

，

９５１ ０．９６

３ ２０１０

年

０９

月

０３

日

１ １３

，

９５９

，

９２０ １０．００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根据 《保荐机构关于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的核查意见书》，保

荐机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后，就本次解除股份限售情况出具以下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美锦能源股东山西明坤科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

理公司严格履行了在美锦能源股权分置改革期间所做出的有关承诺， 本次其所提出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

市流通事宜符合《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符合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所做的有关承诺，符合解除限售的条件，本

保荐机构同意美锦能源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

七、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也不存在

上市公司对该等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不影响其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３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八、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８

证券简称：西南合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８

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申请获得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有条件

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

员会审核，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申请获得有条

件审核通过。公司目前尚未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批准文件，

待公司正式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批准文件后将另行公告。 公司股

票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复牌。

特此公告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九日

南方基金关于南方上证

３８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达证券”）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决定增加财达证券为南方上证

３８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的代销机构。

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起， 投资者可前往财达证券在全国的营业网点办理南方上证

３８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的认购及其他相关业务。 具体业务办理规则请遵循财达证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访问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９－８８９９

）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

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

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恒泰证券

为招商安达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机构的公告

根据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

证券”）签署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及《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补充协议》，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起恒泰证券开始代理招商安达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２１７０２０

）的销售业务。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一、代销机构网点：

恒泰证券全国各网点均可为投资者办理以上各基金的账户开户、认购等业务。 具体业务类型

及办理程序请遵循代销机构的相关规定。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ｍｆ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２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８８７９５５５

（免长途费）

３

、代销机构信息：

恒泰证券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ｎｈｔ．ｃｏｍ．ｃｎ

服务热线

：

各营业部电话

三、风险提示：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相关代销机

构基金业务规则等信息，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

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２日


